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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推进公司业务向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传统生物质能源产业结构，同

时，为节能降耗，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由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兰生能源有

限公司（简称“兰生能源”）投资不超过 3,000 万元，利用公司、子公司及其关

联公司华美彩印（武陟县）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美武陟”）既有工业厂房屋

顶、闲置空地面积约 7 万平方米，建设安装规模为 8MW 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简称“本项目”）。其中，公司本部安装约 2.3MW 和华美武陟安装不超过

4MW 由公司出资投建，兰生能源安装约 2MW 由子公司兰生能源独立出资投建。

华美武陟安装不超过 4MW 的项目用地，由公司与华美武陟签署项目用地租赁协

议，项目建成发电后，华美武陟与公司签署购电协议，按市场公允价格结算电价。 

本项目产生的电能以满足各自工业企业自用为主，余电上网，对外销售。项

目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本项目可减少传统能源的消耗，具有发电、节能、环保、

美观等多重效果，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环保政策要求，实现节能降耗，增加

收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 

公司拟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项目协议签署及各项手续的办理，本项目经

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有效期为一年。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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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

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

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为人民币

620,491,843.32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31,726,878.15 元。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人民

币 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4.83%，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净额的 6.95%。另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办法》第 35 条规定“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

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公司在最近 12 个月内未连续对同一或

者相关公司进行投资。因此，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未达到或超过《非上市公众 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2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投资建设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乔相鸣、孙文娟、

李斌国、崔晓明、王志杰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项目需获得项目所在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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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由生物质发电领域切入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由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兰生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兰生能源”）投资

不超过 3,000 万元，利用公司、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华美彩印（武陟县）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华美武陟”）既有工业厂房屋顶、闲置空地面积约 7 万平方米，

建设安装规模为 8MW 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简称“本项目”）。其中，公

司本部安装约 2.3MW 和华美武陟安装不超过 4MW 由公司出资投建，兰生能源

安装约 2MW 由子公司兰生能源独立出资投建。华美武陟安装不超过 4MW 的项

目用地，由公司与华美武陟签署项目用地租赁协议，项目建成发电后，华美武陟

与公司签署购电协议，按市场公允价格结算电价。 

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尚未签订相关投资协议，公司将根据相关情况择机实施。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推进公司业务向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传统生物质能源产业结构，同

时，为节能降耗，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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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公司经营业务将涉及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在管理、技术等

方面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公司将加强技术研究和内控管理，积极预防和应对上

述可能发生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进一步拓展了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改善和提升公司的整

体盈力能力，预计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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